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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未 經 審 核 備 考 財 務 資 料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，閱讀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
一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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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受聘鑒證工作亦涉及評估備考財務資料的整體呈列情況。

吾等相信，吾等所得的憑證充分恰當，可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準。

意見

吾等認為：

(a) 備考財務資料已按所述基準妥善編製；

(b) 有關基準與 貴集團的會計政策貫徹一致；及

(c) 就備考財務資料而言，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.31(1)段披露的該等調整均屬
恰當。

德勤 •關黃陳方會計師行
執業會計師
謹啟

香港，2017年1月27日


